行政许可运行流程图
	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有关规定实施财政监督检查



依照财政监督检查报告，经审理，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依法可作出警告、通报批评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、禁止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取消业务代理资格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。

简易程序处罚流程
一般程序处罚流程







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，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

	对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《财政行政处罚告知书》的形式，向被查单位或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办理立案手续。




预订格式，编有号码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应交付当事人，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、行政处罚依据、罚款数额、时间、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，并由执法人员签字盖章
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执法身份证明，听取被查单位当事人的陈述，制作记录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、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，必要时填写《现场调查询问笔录》


被查单位及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接到《财政处罚告知书》后三日内提出，由财政机关按《财政部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的规定组织听证
被查单位及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财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制作《陈述笔录》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、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











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下达《财政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；当事人不在场的，财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填制《送达回证》

	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，当场没收罚款的，必须向当事人出具财政厅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






执行行政处罚。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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